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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M2.5和 O3三大指标，科学施策、精准管控，压死责任、持续发

力，四、五月份全力争取达到省定目标，六、七、八月巩固攻

坚成果，为年底污染防治留足空间，确保完成全年省定各项目

标任务。 

高喜东强调，一是坚持“三管”，即管好站点、管好卡点、

管好工地。国、省控监测站点、过境货车绕行卡点、工地扬尘

的管控实行属地管理，确保人员到岗、方法到位、机制到位；

做到“三到位”，雾炮降尘到位，洒水到位，工地扬尘治理到

位；实行“三挂钩”，站点、卡点和工地的管理与辖区的污染

防治攻坚成绩挂钩；与辖区的生态奖补资金挂钩；县区行业污

染防治成效与相应的市直部门挂钩，一旬一通报，一旬一奖罚。

二是做好“四控”。控车，坚持“三不进”原则，卡点要管死，

高速要管严，入市要卡死，货车污染要管好；控企，严格落实

环保管控企业清单，实行错峰生产；控尘，所有建筑工地必须

落实“六个百分之百”，各县区购置雾炮等设备，形成多环雾

炮；控烟，持续开展餐饮油烟、秸秆焚烧、散煤燃烧等专项治

理行动。三是集中开展重型货车专项整治、非道路移动机械专

项整治和工地冒黑烟车辆专项整治三大攻坚行动。四是强化“四

严”，持续“风雷行动”，保持高压态势。要严管重罚，所有

发现问题，都要按“六个一批”标准顶格处罚，一个也不放过；

要严格执法，县区、市直部门每旬统计执法案件处罚情况，数

量和质量要达到全省平均线以上，达不到标准，核查发现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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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罚；要严肃指令，各区和市直单位在特殊时间服从指挥，听

从攻坚调度，严格落实管控要求；要严实作风，提振精神，严

细措施，早谋划、善攻坚、勇担难、多担险，以扎实作风实现

攻坚水平大提升，确保完成省定目标任务。 

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高喜东查看柴油货车分流绕行工作

时强调 健全机制 严格管理 让柴油货车分流绕行成为常态   

4 月 20 日，是我市实施柴油货车高速公路下站分流绕行的第一

天，所有进市柴油货车，按规定全部绕行至京港澳高速漯河南

站下站，过境货车禁止在漯河所有高速站点下站通行。当天下

午，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高喜东带领相关部门负责人，先后

到宁洛高速漯河西站、京港澳高速漯河南站、京港澳高速漯河

北站，实地查看柴油货车分流绕行工作开展情况。 

高喜东强调，要通过严格管理、严格执法、健全机制，使

柴油货车分流绕行工作常态长效。一是严格执行“三不进”原

则。即尾气不达标车辆不准进，农用冒黑烟车辆不准进，过境

车辆不准进。二是充实执勤力量，搞好后勤服务。公安、交通

部门要加强站点执法人员力量调配，缓解站点人员紧张问题，

警力、人力要往南站倾斜，南站站点要尽可能使用硬隔离，确

保执勤人员的人身安全，同时就执法人员吃饭难问题提出解决

方案。三是公安部门在各站点的最高负责人为当日值班站长，

进行统一指挥，统一调度人员，建立运转顺畅的体制，每晚要

有领导干部在岗带班。四是要区别对待、灵活掌握，尽全力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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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进入市区车辆。要根据实际对下站车辆严格控制，耐心劝返，

依据放行。五是要建立制衡机制，所有放行的大货车车牌号要

与市区尾气监测及绕行卡点录入进行对接，点点检查，严防投

机取巧。下周一公安部门要会同交通部门设置流动治超检查，

力求通过一个月的严查，有效抑制柴油货车入市带来的环境污

染。 

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吴玉培督导扬尘治理工作  管委会主任

赵焕林实地督导污染防治攻坚工作  4 月 15 日，经开区党工委

书记吴玉培带领相关单位负责同志，先后来到统一二期、西坡

李安置房、液压产业园、昌建城、双创孵化园、昌建壹号院等

施工现场，查看工地扬尘治理情况。吴玉培指出，经开区 4 月

开始实施轻度应急管控措施，管控期间，各施工单位要切实强

化施工现场综合管理，落实责任到人，细化管理措施，把治理

任务落到实处。在扬尘治理专项行动中，对重视不够、整改不

力、弄虚作假以及责任不落实、工作不得力、乱作为、慢作为、

不作为，未按期完成目标责任任务的单位和个人，按照“既查

事又查人”的要求，严肃追责、问责。 

4 月 20 日上午，经开区管委会主任赵焕林、副主任李明欣

带队实地督导检查辖区农村污水处理、污水管网联通、空气监

测站周边综合环境提升、城市扬尘防治等工作。赵焕林要求，

区污染防治攻坚办要迅速制定可行性实施方案，确保各项治理

任务快速落实；各环保成员单位要坚定信心，主动担当，以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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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的决心和力度加快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和水污染治理工作，打

好主动仗、打赢攻坚战，打造天蓝、地绿、水净的生态环境。 

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对“散乱污企业”整治取缔工作进行再

安排再部署  4 月 15 日，示范区管委会主任钮盾主持召开“散

乱污企业”整治取缔工作部署会，安排部署“散乱污”专项整

治工作。会议要求：一是全面彻底排查。按照“党政同责，一

岗双责”的原则，对辖区内“散乱污”企业进行拉网式排查，

做到不留一处死角、不放过一个漏洞、不留一处盲点。二是强

化责任落实。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明确每个乡镇排查责任人，

确保各项工作责任到人。三是加强协调联动。与各相关部门强

化联系，密切配合，查漏补缺，确保“散乱污”企业取缔整治

工作取得实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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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：省环委办，省督察办，省大气攻坚办，市委常委，市污染防治攻坚

战领导小组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，分管副主任，市政府副市长，市

政协主席，分管副主席。 

送：市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府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。 

发：各县区党委（党工委）、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，领导小组成员单位。 
 


